糾正案文
被糾正機關：花蓮縣政府。
案　　　由：花蓮縣政府辦理所轄兒少保護案件，針對具有藥癮背景之高風險家庭，未能落實社會安全網「一主責、多協力」跨網絡資訊共享與實質處遇。該府早於113年2月處遇甲童時，即知悉照顧者宋女與陳男均為毒品列管人口，卻未依規定將藥癮議題納入個案計畫，亦未與毒品危害防制中心或司法單位建立聯繫，致使衛政與社政橫向協處機制失靈，違反《兒童權利公約》第19條之國家積極保護義務。復於同年4月乙童疑似受虐通報時，該府不僅因天災與連假延遲派案，更於分流評估時嚴重忽略照顧者藥癮風險，且未依作業程序尋求「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專業研判，輕率判定為非緊急案件，導致乙童隨即受虐不治。嗣後宋女懷孕至產下丙童期間，該府雖已知悉宋女極度不適任親職並提起獨立告訴，卻仍未能落實產前預警，且於丙童出生後，無視照顧者之複合性風險，率爾簽署安全計畫並將丙童置於高風險環境，甚至在失聯後未積極啟動查找機制，終致丙童亦不幸遭虐死亡，顯見該府自調查、評估至處遇計畫執行均有重大疏漏，未能踐行《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童生存及發展權之意旨，確有違失，爰依法提案糾正。
[bookmark: _Toc524892370][bookmark: _Toc524895640][bookmark: _Toc524896186][bookmark: _Toc524896216][bookmark: _Toc524902722][bookmark: _Toc525066141][bookmark: _Toc525070831][bookmark: _Toc525938371][bookmark: _Toc525939219][bookmark: _Toc525939724][bookmark: _Toc529218258][bookmark: _Toc529222681][bookmark: _Toc529223103][bookmark: _Toc529223854][bookmark: _Toc529228250][bookmark: _Toc2400386][bookmark: _Toc4316181][bookmark: _Toc4473322][bookmark: _Toc69556889][bookmark: _Toc69556938][bookmark: _Toc69609812][bookmark: _Toc70241808][bookmark: _Toc70242197][bookmark: _Toc421794867][bookmark: _Toc422728949]事實與理由：
[bookmark: _Toc524895641][bookmark: _Toc524896187][bookmark: _Toc524896217][bookmark: _Toc525066142][bookmark: _Toc4316182][bookmark: _Toc4473323][bookmark: _Toc69556890][bookmark: _Toc69556939][bookmark: _Toc69609813][bookmark: _Toc70241809][bookmark: _Toc525070834][bookmark: _Toc525938374][bookmark: _Toc525939222][bookmark: _Toc525939727][bookmark: _Toc525066144][bookmark: _Toc524892372]本案係因花蓮縣吉安鄉陳男及宋女涉及連續虐待兩名子女致死等情，經本院第6屆第48次社會福利及衛生環境委員會會議決議推派委員進行調查。
案經調閱花蓮縣政府[footnoteRef:1]、臺灣花蓮地方檢察署[footnoteRef:2](下稱花蓮地檢署)、臺灣花蓮地方法院[footnoteRef:3](下稱花蓮地院)、法務部[footnoteRef:4]及衛生福利部[footnoteRef:5](下稱衛福部)相關卷證，並於民國(下同)114年11月28日詢問衛福部保護服務司張秀鴛司長、花蓮縣政府社會處陳加富處長等相關業務主管人員，確有違失，應予糾正促其注意改善。茲臚列事實與理由如下： [1:  花蓮縣政府114年8月28日府社工字第1140162150號函。]  [2:  花蓮地檢署114年8月22日花檢秀孝113偵7547字第11490196430函。]  [3:  花蓮地院114年8月19日花院駿刑祥114國審原訴1字第1149005665號函。]  [4:  法務部114年10月17日法檢字第11400611880號及114年8月21日法檢決字第11400190550號等2函。]  [5:  衛福部114年11月24日衛部護字第1140028307號及114年9月5日衛部護字第1140135414號等2函。] 

1、 [bookmark: _Toc524895646][bookmark: _Toc524896192][bookmark: _Toc524896222][bookmark: _Toc524902729][bookmark: _Toc525066145][bookmark: _Toc525070836][bookmark: _Toc525938376][bookmark: _Toc525939224][bookmark: _Toc525939729][bookmark: _Toc529218269]113年11月花蓮縣發生宋女與同居男友陳男，涉及於一年內連續虐死乙童、丙童兩名子女。經查，兩人早於同年2月即涉及虐待甲童，並經花蓮縣政府介入調查後認定兩人照護功能嚴重缺失且涉虐屬實，遂依法向法院聲請保護安置甲童。然此前縣府於112年10月接獲甲童受虐首次通報，即已知悉宋女及原配偶林男具有毒品前科，且於113年2月甲童再次被通報時，透過「家庭暴力、性侵害暨兒童少年保護資訊系統」(下稱保護資訊系統)[footnoteRef:6]之介接資訊，明確知悉宋女及同居人陳男均為毒品列管人口。按《兒童權利公約》（下稱《CRC》）第19條規定，國家應採取一切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免受一切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此為國家不可迴避之積極義務。詎料縣府卻未能落實衛福部「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針對藥癮家戶之高風險特性進行嚴謹之調查、評估與處遇，致使本應發揮風險預警功能之機制失靈，因而發生後續乙、丙兩童之重大兒虐致死悲劇。且據縣府甲童個案彙總報告紀錄顯示，自甲童受安置起至113年4月乙童通報受虐期間，均未見社工與宋女討論藥癮議題，亦無聯繫縣府毒品危害防制中心(下稱毒防中心)或司法單位之紀錄；並據花蓮縣衛生局所提「宋女案件列管情形彙整表」，該局於113年1月15日首次評估宋女時，業已知悉宋女育有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惟列管追蹤輔導期間卻至113年10月28日才首次與兒保社工聯繫，均顯示花蓮縣衛生局及縣府社會處均欠缺實質橫向聯繫共同協處宋女藥癮暨其未成年子女受虐等議題，致影響後續各類處遇計畫之執行與評估，花蓮縣衛生局及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均核有嚴重違失。衛福部允應針對藥癮列管人口且身為受虐兒少主要照顧者，並育有6歲以下幼兒之情形，研議將其納入兒保調查之高風險核心預警指標，並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對具備高復發性及動態風險之藥癮家庭，強化社政主管機關對家庭功能之評估，及與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建立跨網絡共案共管機制，落實「一主責、多協力」之精神，促進個案賦歸社會或降低復發風險，從制度面補強脆弱家庭之保護防線，以踐行《CRC》第6條保障兒童生存及發展權。 [6:  衛福部所建置與管理的核心資料庫，旨在整合全國各縣市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的資訊，提供社政、警政、醫政及教育等跨網絡單位之工作人員進行個案評估與管理。] 

(1) 西元1989年聯合國通過《CRC》，且我國於103年公告《兒童權利公約施行法》，使其具備國內法律效力，接軌國際保障兒少權益。依據《CRC》之規範精神，國家對於受虐兒少負有積極之保護義務。且按《CRC》第19條規定，國家應採取一切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免受一切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虐待或疏忽，此乃國家落實兒童保護之核心責任；次依《CRC》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政府於一切有關兒童之處遇中，均應以此為首要考量，特別針對藥癮家庭具備之高復發性及動態風險，行政機關更應嚴謹評估其教養環境，而非消極放任；末依《CRC》第6條規定，國家應確保兒童之生存及發展，本案花蓮縣政府因預警機制失靈及調查未臻周延，致生幼童受虐死亡悲劇，顯與公約保障兒童生存權之基本精神有違。
(2) 本案案情略以：
113年12月，陳男因涉嫌於1年內虐死兩名年幼子女，經花蓮地檢署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調查發現，陳男於同年11月與同居人宋女發生爭執後，涉嫌將兩人所生、年僅1個月大的男嬰(丙童)毆打致死；丙童送醫時已無生命跡象，且頭部、臉部及左腹部均有大面積瘀傷。院方隨即通報，警方於陳男租屋處發現其與兩名友人酩酊大醉，並搜出吸毒器具。陳男雖辯稱丙童是睡覺時突然失去呼吸心跳，並否認吸毒與虐嬰，但檢方為釐清丙童體內是否有毒品反應，遂安排解剖鑑定。經查，陳男與宋女先前已有多次對幼童虐待及照顧不周之紀錄，包含：113年2月，宋女與配偶林男所生之甲童因受照顧不周，由花蓮縣政府緊急安置；同年4月間，宋女、陳男兩人帶領1歲4個月大的乙童搬遷至花蓮縣光復鄉，陳男疑唆使宋女以管教為由對乙童施暴，導致乙童腦傷送醫不治，當時兩人均被驗出毒品反應並遭羈押。隨後兩人於同年6月羈押期滿交保並搬遷至花蓮縣吉安鄉，宋女於同年10月產下丙童，初由陳男母親照顧，直至11月接回租屋處後即發生憾事。
(3) 次據衛福部對於兒少不當對待[footnoteRef:7]之定義，係將兒童及少年遭受不當對待主要分為「身心虐待」及「疏忽」兩種類型，說明如下： [7:  https://topics.mohw.gov.tw/SS/cp-4530-50101-204.html] 

1、 身心虐待：包含身體虐待、精神虐待及性虐待。
2、 身體虐待：指對兒少施加任何非意外性之身體傷害，導致其受傷、死亡、外型損毀或身體功能受損。
3、 精神虐待：包含言語羞辱、孤立、控制，或長期漠視孩子的情緒需求等。
4、 性虐待：指直接或間接對兒少做出與性相關的侵害或剝削行為，如性騷擾、猥褻及性侵害等。
5、 疏忽：指兒少的基本需求（如飲食、穿著、居住環境、教育、醫療照顧等）受到嚴重或長期忽視，導致危害其健康或發展；此外，將6歲以下或有特殊需求之兒少單獨留在家中，或交由不適當之人照顧，亦屬疏忽範疇。
6、 本報告中所提及之「不當對待」、「身心虐待」、「虐待」等詞彙，均泛指《兒童及少年福利與權益保障法》（下稱兒少權法）第49條與第56條所界定之概念與相關案件（以下統稱為「兒少保護案件或兒少保案」）。
(4) 查本案涉及之3名幼童均為宋女所生，其中甲童與乙童係宋女與配偶林男之子女，原共同居住於花蓮縣吉安鄉；丙童則係宋女於113年10月與同居男友陳男所生之子。花蓮縣政府曾2度針對該家戶甲童兒少保護通報進行處置，112年10月18日首度接獲通報宋女及甲童疑似遭林男毆打；迄113年2月15日，縣府再度接獲通報指稱甲童身上出現不明傷勢，縣府處理情形如下：
1、 112年10月首次保護性通報與介入處理情形：112年10月18日，宋女與配偶林男於飲酒後發生肢體衝突，林男於街頭毆打宋女，經路人報警並由警方護送母子三人返家。承辦員警審酌宋、林二人均有毒品前科，高度擔憂甲、乙二童之受照顧狀況，遂主動通報兒少保護案件。花蓮縣政府接獲通報後，採取分流處置，分別指派由兒保組社工調查幼童受照顧情形，由成保組社工針對宋女受暴案件展開調查。
2、 113年2月甲童疑似受虐通報及緊急保護安置：
（1） 113年2月10日（農曆新年初一）凌晨，警方接獲宋女友人報案，指稱2歲之甲童全身有多處性質不一傷勢。縣府隨即指派社工陪同就醫驗傷，經醫師診斷確認甲童頭部、四肢、背部及臀部存有明顯瘀傷及綑綁痕跡。縣府綜合評估後認定宋女及同居人陳男涉有身心虐待重嫌，於同日上午10時20分對甲童執行緊急保護安置，並由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啟動司法偵辦程序。
（2） 經兒保社工於同年2月16日訪談調查，宋女及陳男坦承曾因管教及防止甲童抓搔皮膚，使用「不求人」責打及布條綑綁幼童手腳，然針對甲童額頭腫塊、後腦突出及疑似菸燙傷等傷勢，兩人均以跌落或不知情為由推諉，說法顯難採信。縣府認定兩人照護功能嚴重缺失且涉虐屬實，遂依法向法院聲請繼續安置甲童，並對宋女裁處12小時強制性親職教育，同時由社工持續協助後續司法訴訟程序。
(5) 再據衛福部「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第3項第3款有關程序規定，社政主管機關應蒐集及檢視保護資訊系統串接之相關資料，獲知案主及其他家庭成員以往是否被通報或服務之紀錄，及其他風險資訊。第8項並規定，應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擬定具體家庭處遇計畫，內容涵蓋親職教育、心理輔導及戒癮治療等服務；兒保社工須至少每3個月檢視執行摘要，每6個月進行家庭功能評估。倘評估家庭功能有所改善，應接續擬定「返家準備」及「返家維繫」計畫，並經召開專家諮詢會議確認風險因子降低後，始得推動返家程序。
(6) 惟查，早在112年10月警政首次通報甲童疑受虐時，即已指出「承辦員警審酌宋、林二人均有毒品前科，高度擔憂甲、乙二童之受照顧狀況，遂主動通報兒少保護案件。」且花蓮縣政府兒保社工於113年2月26日填寫之「兒少保護家庭處遇服務個案家庭功能評估表（107年版）」更明確載明「案父母[footnoteRef:8]有吸毒前科紀錄」，且於外部資源欄位列入毒防中心、警政等單位，評估案家與外在互動尚可並能利用社福資源，顯見縣府自同年2月安置甲童初期，即知悉宋女及林男之藥癮情狀與相關資源系統應屬無疑。另由甲童安置後之健康檢查結果顯示，縣府特別針對毒品反應進行檢驗且呈陰性，更證實縣府因知悉照顧者恐有藥癮議題，方於一般安置體檢項目外主動加驗毒品反應。然據縣府甲童個案彙總報告紀錄顯示，自甲童受安置起至113年4月乙童通報受虐期間，均未見社工與宋女討論藥癮議題，亦無聯繫毒防中心或司法單位之紀錄，顯示縣府欠缺實質介入主要照顧者毒癮議題之作為，致影響後續處遇計畫執行及評估之有效性。 [8:  應指宋女、林男。] 

(7) 另查，本案花蓮縣政府與衛福部對保護資訊系統上顯示宋女、陳男藥癮列管資訊之時點有不同意見，縣府主張於113年4月接獲乙童通報後，始透過保護資訊系統知悉宋女被列為毒品管制人口，及106年業已由臺東縣政府解除陳男列管，並經電洽毒防中心確認其分流處遇紀錄；然此一說明與衛福部之查證不符。衛福部指出，早於113年2月10日甲童通報調查時，保護資訊系統之風險因子欄位即已自動呈現宋女及陳男之毒防列管歷史資訊，提醒社工留意家戶風險。本案關鍵在於縣府對資訊掌握時點與風險因子認定之表敘與系統紀錄存有落差；衛福部強調，列管狀態即便顯示為「結案」，僅代表階段性的服務結束，惟並不影響其具備藥癮風險因子之事實。此情況反映實務工作者對保護資訊系統介接資訊之運用及敏感度仍有強化空間，未來應落實風險欄位查核，加強與毒防中心之橫向聯繫，確保高風險資訊不因系統呈現狀態而遭忽視。據此，衛福部允應針對藥癮列管人口且身為受虐兒少主要照顧者，並育有6歲以下幼兒之情形，研議將其納入兒保調查之高風險核心預警指標。
(8) 基於《CRC》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政府處理相關事務時仍應以此為首要考量，尤其面對具備高復發性及動態風險之藥癮家庭，社政與衛政主管機關均應慎重評估個案暨其家庭功能，並進行適當資源連結及轉銜。其中衛福部所持續強化跨系統「共案共管」機制之建置尤為關鍵，惟本案似未妥適運用並發揮應有功能。據花蓮縣衛生局所提出「宋女案件列管情形彙整表」，指出「個案進入本縣衛生局心防所緩起訴分流門診至地檢署開案轉介至毒防有空窗期」(約自113年1月15日至同年4月9日)。該時花蓮縣衛生局業已於113年1月15日首次評估時知悉宋女育有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且列管期間追蹤輔導紀錄亦顯示本案至113年10月28日才首次與兒保社工聯繫，該期間業已歷經甲乙童受虐案，至丙童首經通報保護性案件。足見花蓮縣衛生局與縣府社會處明顯各行其事，未發揮社安網「一主責、多協力」精神落實跨系統間橫向聯繫共案共管機制，花蓮縣衛生局核有怠失。
(9) 續前，經花蓮縣衛生局為此進行精進檢討，為避免空窗期，透過評估表評估，倘具7大指標即當天進行開案/共管服務，並轉介社會處成人藥癮家庭支持服務方案：1.育有12歲以下子女。2.父母領有中低收入老人生活津貼。3.家屬為低收入戶。4.家屬為單親家庭之子女。5.家屬為隔代教養子女。6.配偶或同居者懷孕(若案主本人即轉介健促科周產期高風險孕婦追蹤計畫)。7.家屬為身心障礙者。且為利強化藥癮高風險個案之掌握度及共管機制，凡是開案符合7大指標其中1項，即建置高風險個案清冊，列入每個月毒防中心組內會議列管追蹤討論。並主動連結網絡單位後，設立個案之網絡群組(例：社會處成人藥癮家庭支持社工、兒保社工、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衛生局健康促進科或兒保醫療中心等)，以利共管掌握。
(10) 對此，呼應衛福部張司長到院表示本案在「社安網運用上，「一主責、多協力」概念應予加強」等語。衛福部允應協助具多元議題之藥癮個案暨其家庭中未成年子女，拓展各地方政府毒防中心落實跨系統協作，視需求進行跨單位共訪或召開個案討論會議。其核心旨在透過資訊共享與資源協調，即時連結社會賦歸資源以降低復發風險，進而從制度面補強脆弱家庭之保護防線，避免因資訊斷點導致風險評估失準，確保兒少生存安全。
(11) 綜上，113年11月花蓮縣發生宋女與同居男友陳男，涉及於一年內連續虐死乙童、丙童兩名子女。經查，兩人早於同年2月即涉及虐待甲童，並經花蓮縣政府介入調查後認定兩人照護功能嚴重缺失且涉虐屬實，遂依法向法院聲請保護安置甲童。更於此前縣府於112年10月接獲甲童受虐首次通報，即已知悉宋女及原配偶林男具有毒品前科，且於113年2月甲童再次被通報時，透過保護資訊系統[footnoteRef:9]之介接資訊，明確知悉宋女及同居人陳男均為毒品列管人口。按CRC第19條規定，國家應採取一切立法、行政、社會與教育措施，保護兒童免受一切形式之身心暴力、傷害或虐待，此為國家不可迴避之積極義務。詎料縣府卻未能落實衛福部「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針對藥癮家戶之高風險特性進行嚴謹之調查、評估與處遇，致使本應發揮風險預警功能之機制失靈，因而發生後續乙、丙兩童之重大兒虐致死悲劇。且據縣府甲童個案彙總報告紀錄顯示，自甲童受安置起至113年4月乙童通報受虐期間，均未見社工與宋女討論藥癮議題，亦無聯繫縣府毒防中心或司法單位之紀錄；並據花蓮縣衛生局所提「宋女案件列管情形彙整表」，該局於113年1月15日首次評估宋女時，業已知悉宋女育有12歲以下未成年子女，惟列管追蹤輔導期間卻至113年10月28日才首次與兒保社工聯繫，均顯示花蓮縣衛生局及縣府社會處均欠缺實質橫向聯繫共同協處宋女藥癮暨其未成年子女受虐等議題，致影響後續各類處遇計畫之執行與評估，花蓮縣衛生局及花蓮縣政府社會處均核有嚴重怠失。衛福部允應針對藥癮列管人口且身為受虐兒少主要照顧者，並育有6歲以下幼兒之情形，研議將其納入兒保調查之高風險核心預警指標，並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對具備高復發性及動態風險之藥癮家庭，強化社政主管機關對家庭功能之評估，及與各地方毒品危害防制中心建立跨網絡共案共管機制，落實「一主責、多協力」之精神，促進個案賦歸社會或降低復發風險，從制度面補強脆弱家庭之保護防線，以踐行《CRC》第6條保障兒童生存及發展權。 [9:  衛福部所建置與管理的核心資料庫，旨在整合全國各縣市兒少保護、家庭暴力及性侵害案件的資訊，提供社政、警政、醫政及教育等跨網絡單位之工作人員進行個案評估與管理。] 

2、 [bookmark: _Hlk223791778]113年4月3日地區醫療機構通報乙童疑似首宗受虐案件，當日適逢花蓮「0403」強震，花蓮縣政府因停班救災及清明連假等因素，延至同年月8日方受理分派。然查縣府自處遇甲童起，即知悉宋女及其兩任伴侶均具藥癮背景，卻遲未提供輔導處遇；及至乙童遭通報時，縣府雖於分流受案資訊欄位勾選「曾有兒少保通報紀錄」，卻嚴重忽略、未勾選「主要照顧者有藥癮議題」。且縣府受理案件、評估分級分類時，僅憑脆弱家庭社工主述乙童暫無受虐史，將本案判定為「第2級1類」[footnoteRef:10]非緊急案件，顯然違背「兩歲以下幼兒若無法確認具適當保護者，應視同無合適保護者」之分流指引，故該評估亦顯有違誤。嗣縣府於案件分流同日指派兒保社工進行調查，兒保社工並於同年4月11日前往訪視，然距通報已逾8日，恐因時間遞延而造成2歲以下幼兒傷勢辨識困難。又兒保社工家訪後，竟未針對調查所獲資訊與醫療通報單位資訊不一致之處，參照「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規定，主動向「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尋求專業醫療研判，且漏未衡酌前已介入協助宋女、陳男之兒少施虐紀錄，並在缺乏兩人親職能力提升之具體證明下，忽略乙童受虐環境之情境脈絡，致使乙童於同年月20日再次因受虐送醫後不治死亡。本案凸顯花蓮縣政府漏未妥適評估案童多重複合危險因子、未能落實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之協作，終致重大兒虐致死憾事發生，核有嚴重違失。另乙童首次通報適逢「0403」強震及清明連假而延遲派案處理，亦凸顯地方政府遇重大天災及連續假日期間，受限於社工人力編制致應變效能受限，衍生保護介入之空窗。爰衛福部允宜研議針對「極高風險族群」建立災時優先審派機制，並強化夜間與假日之跨網絡協作效能，供地方政府遵循妥處。 [10:  依據「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級分類評估參考手冊」之「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級評估輔助指引」進行案件危機分級；並依據「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類評估表」分類，第1類為行為人係兒少之父母、監護人、其他實際照顧兒少之人或其他家庭成員之案件。] 

(1) 依《CRC》第3條「兒童最佳利益」原則，國家對於不具表意與自我保護能力之幼兒，負有更高標準之謹慎義務。且據《兒少權法》第56條及「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第3點與第4點規定，社政機關應針對通報案件建立非上班時間之緊急掌握機制，並透過保護資訊系統串接，落實對家戶重要風險因子之調查。並依前開作業程序第4點第3項規定，針對「1類案件」(即家內不當對待案件)之調查訪視，倘兒少傷勢經地區醫療院所驗傷後仍有疑慮，應諮詢「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意見，且對藥癮家戶應嚴謹評估兒少是否受藥癮環境危害。
(2) 查乙童兩次兒少保護通報與縣府處置情形：
1、 113年4月3日，醫護人員於接種疫苗時發現乙童疑似有施暴傷痕，遂依法進行通報。花蓮縣政府受「0403」強震及清明連假影響，延至同年4月8日受理，並於同年4月11日及16日分別指派兒保與家庭處遇社工進行訪視。針對乙童臉部、額頭及臀部之傷勢，宋女均辯稱為蚊蟲叮咬、跌倒或胎記，並以「主動帶童打疫苗」證明無施虐意圖。兒保社工經當場觀察母子互動無異狀，且參考脆弱家庭社工同年3月29日訪視時，確認乙童無明顯傷勢及僅有宋女稱為「胎記」之疑似瘀青，遂針對宋女進行法規衛教，未進一步連結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尋求專業驗傷評估，致未能及時察覺潛在虐待風險。
2、 同年月20日，乙童因缺氧、硬腦膜下出血及視網膜出血等症狀送往花蓮○○醫院急救，經院方專業評估，高度疑似為「嬰兒搖晃症候群」所致，遂通報並收治於加護病房，惟乙童最終仍傷重不治。針對乙童之重傷，宋女及同居人陳男雖辯稱係意外跌倒，然因其說法與傷勢嚴重程度顯不相符，花蓮地檢署於同日聲請羈押禁見獲准。另經採集乙童尿液檢驗，結果顯示毒品均呈陽性反應，證實其體內有毒品殘留，足徵家戶藥癮議題已嚴重危害幼兒健康與生命安全。為維護受虐兒少最佳利益，花蓮縣政府於翌（21）日正式委任律師，針對甲、乙兩童受虐案對宋女、陳男二人提起獨立告訴，全案隨即由司法機關展開偵辦。
(3) 次查，乙童首次通報適逢「0403」強震及清明連假，凸顯兒少保案於天災應變與非上班時間緊急處置機制之功能缺漏：
1、 依「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及「直轄市、縣（市）政府集中篩派案機制處理原則」規定，被害人為兒少或經評估為高度風險之保護性案件，應於24小時內完成派案評估。然花蓮縣政府主張受「0403」強震影響，全縣因停班救災導致行政人力投入災害救助，使乙童於113年4月3日上午之通報未能即時受理，延至同年月8日方正式受理，距通報日已逾5日。雖縣府後續於同年月11日派員進行訪視，形式上符合非緊急案件於30日內完成報告之規定，然針對不具自我保護能力之2歲以下幼兒，因天災與連假導致未能即時受理，業已嚴重錯失早期強制介入之關鍵期。此顯示多重複合風險案件之受理評估機制，在重大災害情境下仍有精進必要，以避免程序合規卻失之即時保護。
2、 又縣府反映現行篩派案人力配置存有現實困境。據統計，縣府篩派案中心年平均收案量近6,000件，現行人力比僅為「1名督導對5名社工」，每人每月平均需處理約100件通報案，且須兼顧教育訓練與對外宣導。在此等案件負荷量下，實難額外配置常態性之夜間及假日值班人力，導致非上班時間之通報多仰賴113專線或警察機關進行緊急聯繫。本案反映出地方政府受限於社工人力編制，致天災期間應變效能受限，未來中央與地方主管機關允應研議針對「極高風險族群」建立災時優先審派機制，並強化夜間與假日之跨網絡協作效能，以補足不可抗力因素導致受理延遲。
(4) 再查，花蓮縣政府進行兒少保護分流評估時，忽略照顧者藥癮議題及「兩歲以下幼兒，若無法得知合適保護者，視同無合適保護者」之分流指引：
1、 乙童首次通報時，醫護人員業已明確察覺其臉部、頸部及耳後等處有疑似挫傷，傷情樣態不符宋女所述之「抓傷」或慢性皮膚炎特徵。然縣府進行案件分級評估時，雖於資訊系統勾選「曾有兒少保通報紀錄」，卻漏未勾選及審酌宋女、陳男均為毒品列管人口之重要資訊。考量藥癮家庭具高度不穩定性與再犯風險，本屬兒少保護之極高風險族群，縣府顯有風險預警敏感度不足之違失。
2、 又篩派案社工雖詢問該家戶所屬之脆弱家庭社工，獲知其曾於同年3月29日訪視，當時觀察乙童身體並無不明傷勢，僅臀部有疑似瘀青（宋女稱之為胎記），且按壓時乙童無疼痛反應。縣府遂因乙童過往無通報紀錄，且採信脆弱家庭社工稱服務期間未見疏忽照顧之評估，而未參照「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級分類評估參考手冊」中之「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級評估輔助指引」，即「當兒少年齡小於兩歲（或心智、能力上等同），若無法得知其是否有合適之保護者，視同為『沒有合適之保護者』」。縣府漏未衡酌前已介入協助宋女、陳男之兒少施虐紀錄，且在缺乏兩人親職能力提升之具體證明下，即輕率將本案判定為「第2級1類」之非緊急家內不當對待案件，顯已輕忽案件分流判定之嚴謹性。
3、 縣府雖稱係參照「兒少保護通報案件分級分類評估參考手冊」，因評估傷勢非屬嚴重，遂判定為「第2級1類」，應於30日內提出調查報告，並特別指示兒保社工於4日內完成訪視等語。然此項評估忽略2歲以下幼兒完全不具表達與自我保護能力，且未審酌藥癮家戶具備動態且瞬息萬變之照顧風險，僅憑分流手冊設定調查處理期限，未能針對個案特殊性嚴加管考，顯難達成即時保護之目的，核有評估失準之違失。
(5) 末查，乙童傷勢成因辨識失當及醫療專業連結缺失：
1、 花蓮縣政府表示，兒保社工於113年4月11日訪視調查時，宋女辯稱乙童額頭之紅痕係因親子會面時遭蚊蟲叮咬所致，並強調臀部與背部痕跡為出生至今尚未消退之胎記，其餘塊狀瘀青則屬意外碰撞；兒保社工依據兒少保護結構化決策模式(下稱SDM)進行安全評估現況觀察，見乙童當時情緒與行為表現尚無異常，且針對背部按壓時乙童並無疼痛反應，遂採信宋女辯詞，初步判定無立即危險等語。
2、 然縣府兒保社工同年4月11日前往訪視時，已距離同年4月3日通報逾8日，恐因時間遞延造成2歲以下幼兒傷勢辨識困難。而本案於通報、分流至兒保社工訪視等各時點，均存有乙童傷況與醫療單位通報資訊歧異的情形，縣府卻未審酌前開家戶之多項綜合不利風險因素，未針對調查傷況說明不一致之處，參照「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第4項第3款規定，兒少傷勢經地區醫療院所驗傷後仍有疑慮，並主動向「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尋求專業醫療研判，因忽略乙童整體受虐環境之情境脈絡，致使乙童於同年月20日再次受虐送醫後不治死亡，實有違誤。
3、 衛福部且指出，縣府當次訪視未能落實對照通報內容與照顧者辯詞之差異，尤其是針對頸部與耳後等「非意外傷」好發部位，未實質確認其受傷程度。此外，縣府於調查過程中僅諮詢脆弱家庭社工之過往觀察，卻未連結「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進行專業傷勢鑑定與諮詢，導致對乙童潛在風險之評估未臻周延，錯失早期發現受虐風險之機會。
(6) 本案凸顯地方政府遇重大天災及連續假日期間，高危機兒少保護案件受理與訪視機制易受衝擊，致生保護介入之關鍵空窗。衛福部允宜以本案情境為鑑，研議相關配套措施：
1、 建置災害情境下之兒少保護緊急應變指引[footnoteRef:11]：衛福部應針對天災（如強震）等不可抗力因素導致行政體系運作受阻之情境，允應研議建立全國性應變標準。針對「2歲以下幼兒」或「具前有家戶兒少受保護安置」等極高風險家戶兒少，應明定於災時啟動跨網絡（如警政、民政、村里系統）先行確認安全之替代機制，確保國家保護兒少責任不因災害而暫停。 [11:  參照《CRC》第7號一般性意見及強化社會安全網第二期計畫（110-114年）。] 

2、 優化連續假日期間之派案與訪視支援體系[footnoteRef:12]：針對長假期間地方社工人力調度之侷限，衛福部允應與地方政府共商落實連假期間之彈性派案與緊急值勤排班制度，確保高風險通報案件之訪視時效不因假期而延宕。 [12:  參照衛福部《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 

3、 建構跨區域資源調度與中央監控平台[footnoteRef:13]：當特定縣市因災損嚴重導致救災資源飽和、社工人力枯竭時，衛福部允應發揮中央協調功能，建立跨縣市支援機制。 [13:  參照《災害防救法》有關中央與地方支援機制之條文。] 

(7) 綜上，113年4月3日地區醫療機構通報乙童疑似首宗受虐案件，當日適逢花蓮「0403」強震，花蓮縣政府因停班救災及清明連假等因素，延至同年月8日方受理分派。然查縣府自處遇甲童起，即知悉宋女及其兩任伴侶均具藥癮背景，卻遲未提供輔導處遇；及至乙童遭通報時，縣府雖於分流受案資訊欄位勾選「曾有兒少保通報紀錄」，卻嚴重忽略、未勾選「主要照顧者有藥癮議題」。且縣府受理案件、評估分級分類時，僅憑脆弱家庭社工主述乙童暫無受虐史，將本案判定為「第2級1類」非緊急案件，顯然違背「兩歲以下幼兒若無法確認具適當保護者，應視同無合適保護者」之分流指引，故該評估亦顯有違誤。嗣縣府於案件分流同日指派兒保社工進行調查，兒保社工並於同年4月11日前往訪視，然距通報已逾8日，恐因時間遞延而造成2歲以下幼兒傷勢辨識困難。又兒保社工家訪後，竟未針對調查所獲資訊與醫療通報單位資訊不一致之處，參照「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規定，主動向「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尋求專業醫療研判，且漏未衡酌前已介入協助宋女、陳男之兒少施虐紀錄，並在缺乏兩人親職能力提升之具體證明下，忽略乙童受虐環境之情境脈絡，致使乙童於同年月20日再次因受虐送醫後不治死亡。本案凸顯花蓮縣政府漏未妥適評估案童多重複合危險因子、未能落實兒少保護區域醫療整合中心之協作，終致重大兒虐致死憾事發生，核有嚴重違失。另乙童首次通報適逢「0403」強震及清明連假而延遲派案處理，亦凸顯地方政府遇重大天災及連續假日期間，受限於社工人力編制致應變效能受限，衍生保護介入之空窗。爰衛福部允宜研議針對「極高風險族群」建立災時優先審派機制，並強化夜間與假日之跨網絡協作效能，供地方政府遵循妥處。
3、 113年4月乙童受虐致死案發生後，宋女與陳男遭法院裁定羈押，花蓮縣政府認宋女與陳男違反家庭暴力罪提起獨立告訴，足徵縣府已察覺兩人嚴重不適任親職。縣府自甲童受保護安置起，雖依《兒少權法》第64條與宋女、陳男兩人持續進行家庭處遇，然其個案處遇計畫表卻未將藥癮議題納入處遇目標，且個案彙總報告紀錄中亦缺乏協處宋女藥癮議題之記載，無視宋女當時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處於緩起訴期間。經查兒保社工於113年5月7日經由林男告知，始悉宋女懷孕情事，社工雖於同年6月25日與出監後之宋女確認丙童照顧問題，然之後與宋女之合作即陷入停滯，致未能針對宋女身為毒品列管人口且曾有虐童前科之高度風險，進行適切產前追蹤並啟動預警機制，故對宋女於同年10月16日產下丙童一無所悉，導致長達數月的追蹤空窗。顯見縣府在獲知宋女懷孕後，並未落實跨網絡資訊共享，亦未針對藥癮家戶持續於產前至產後進行連貫性處遇，致使丙童自出生起即陷於照護不周之高風險環境，嚴重違背《CRC》第7號一般性意見賦予國家應關注藥癮家庭對幼兒的多重傷害之責任。而縣府遲至同年月25日經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依法通報，並指出「照顧者藥癮未就醫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照顧功能」後，方派員調查，顯見縣府對高風險照顧者之藥癮議題長期缺乏實質介入，後續處遇針對丙童藥癮風險篩檢亦恐有不足。又縣府雖依SDM[footnoteRef:14]評估丙童為「有計畫才安全」，惟縣府卻未有具體證明宋女、陳男及陳男母親已提升親職功能，理應嚴謹評估簽屬安全計畫網絡成員之執行能力，而非僅依賴宋女口頭照護討論與陳男母親之承諾，全然忽略宋女與陳男於親職照顧上之複合性風險。按此前縣府就乙童受虐致死案已對兩人提起獨立告訴，顯已知悉其極度不適任親職，竟仍率爾與渠等簽署安全計畫，將丙童置於高風險照顧環境。嗣於同年11月28日社工發現無法與宋女取得聯繫時，縣府亦未積極派員或啟動網絡協調查找，僅委請陳男母親前往確認，致丙童也不幸遭虐死亡，顯見縣府於丙童產前之高風險預警與出生後照顧追蹤工作確有嚴重缺失。 [14:  SDM (Structured Decision Making，結構化決策模式)是一套透過科學實證研究開發的風險評估工具。核心目標是減少社工個人主觀經驗的偏差，提供一套標準化的量表，讓一線人員在處理複雜案件時，能有更一致的判斷標準。] 

(1) 依據《CRC》第3條、第19條關於兒少最佳利益優先及國家應採取一切措施保護兒少免受暴力虐待之規定，以及《兒少權法》第5條、第7條、第64條與第70條關於主管機關應整合跨網絡資源辦理兒少保護、落實訪視評估及家庭處遇計畫之法定義務；並參照《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2條之1關於主管機關應建構跨網絡之施用毒品者與其未成年子女之安全監測及資源轉介機制；續依「兒童及少年保護通報與分級分類處理及調查辦法」第7條與第8條規定，主管機關接獲通報後應即進行調查，除確認兒少身心狀況外，更應評估其家庭環境、照顧者能力及安全因素，並依評估結果訂定安全計畫或家庭處遇計畫；另遵循SDM之實務操作手冊關於「安全評估」與「風險評估」之標準化作業程序，明定社工應審慎研判照顧者之保護行動力，當個案具備立即性危險因素時，應擬定具實質監督功能之安全計畫，且計畫內容必須確保計畫有效，而非僅流於兒保社工的期待與照顧者有意願之形式評估；且依《兒少權法》第112條「對於兒童及少年犯罪者，主管機關得獨立告訴。」意指主管機關得藉由向對兒少施虐者提出獨立告訴，代表國家在對兒少犯罪與被害保護領域中，從旁觀者轉為程序上的主體，以「兒少最佳利益」角度切入，並對施虐者嚴正表達國家、政府守護兒少基本權益之立場。
(2) 查丙童兩次兒少保護通報與縣府處置情形：
1、 113年10月25日，花蓮縣政府接獲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轉達花蓮地檢署指示，通報宋女已產下丙童。該次通報明確指出，經評估認定主要照顧者陳男與宋女具備藥癮、酒癮或精神疾病，且有未穩定就醫之情事，嚴重影響其對於兒少食衣住行育醫等基本照顧功能，導致丙童長期處於照顧不周之高風險環境。縣府因案父母曾涉重大兒虐，於接獲丙童通報後，下派為「兒保第1級」[footnoteRef:15]案件。經訪視觀察丙童生理狀況良好，遂依SDM安全評估與家屬簽署「安全計畫」，要求陳男母親每週2次訪視並拍照回傳，實施遠端監督。兒保社工於同年10月底至11月上旬進行高密度家訪及安全複評，認定丙童暫無家外安置必要。期間考量該戶經濟窘困，積極協助申請緊急生活扶助、低收入戶及育兒津貼，並提供租屋資訊。同年11月12日至19日期間，兒保社工持續透過家屬回傳照片及家訪監測，丙童狀況尚穩。惟至同年月28日兒保社工發現宋女遲未讀取租屋訊息，察覺聯繫異狀，隨即要求陳男母親加強關切。 [15:  第1級案件(緊急暨危險案件)應立即指派人員處理，至遲不得超過二十四小時。] 

2、 同年11月29日，縣府再度接獲花蓮○○醫院通報，丙童因疑似遭受虐待緊急送醫，醫護人員發現丙童身有大面積瘀傷，雖經急診醫師全力搶救，仍因傷勢過重於同日宣告死亡，警方隨即將陳男、宋女二人移送法辦。經查事發前宋女因爭吵離家，丙童疑似遭陳男單獨施暴致死。針對兩人照顧知能嚴重缺損，縣府依《兒少權法》第102條裁定兩人各接受48小時強制性親職教育。後續由社工陪同辦理除戶、申請喪葬補助並協助完成植葬；毒防中心個案管理師同步介入，協助宋女身心調適與資源轉介。113年12月10日，針對陳、宋二人涉嫌導致丙童死亡案件，花蓮縣政府正式委任律師提起獨立告訴，以法律途徑追究刑事責任。
(3) 次查，宋女前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花蓮地檢署裁定緩起訴處分（113年度毒偵緝字第15號），並由該署113年度緩字第162號裁定緩起訴期間為113年3月11日至114年9月10日。該期間跨越甲童受保護安置、乙童受虐及乙丙兩童受虐致死之過程，然花蓮縣政府於甲童受保護安置期間，獲悉宋女懷有丙童時，未積極商討後續照顧事宜，縣府處置經過與違失如下：
1、 113年4月乙童受虐致死案發後，宋女與陳男遭法院裁定羈押。兒保社工於113年5月7日經由林男告知，始悉宋女懷孕情事。當時宋女希冀林男簽署人工流產同意書，兒保社工遂於同日將相關處理程序提供予林男。然經兒保社工後續追蹤，於113年6月18日聯繫林男時，得知其尚未至看守所與宋女簽署；及至同年6月24日聯繫看守所，方知悉宋女已於6月中旬獲得交保出監。
2、 依據《兒少權法》第64條及「社政機關兒童及少年保護案件通報處理、調查及處遇服務作業程序」，縣府須與宋女、陳男兩人進行相關處遇工作，故兒保社工於113年6月25日與出監後之宋女確認丙童照顧問題。宋女原表示仍希冀進行人工流產，然因遲未獲得林男同意，且胎兒週數已逾法定引產期限，致無法執行手術。經雙方討論後，宋女規劃丙童出生後交由陳男母親照顧，並協議由林男簽署「委託監護權」予陳男母親，以確保丙童出生後之照顧穩定性。
3、 惟查，花蓮縣政府處置消極，雖稱持續致力協助有關甲童親屬安置等事宜，然自113年6月25日起至同年10月丙童出生前，個案彙整報告紀錄中，再無任何關於與宋女商討丙童出生後照顧事宜之紀錄，此與縣府社會處江科長到院陳稱：「從社工資料顯示，當時主力放在做甲童案，確實於6月25日與宋女討論有此想法。」等語互為吻合，而此期間亦逢宋女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花蓮地檢署裁定緩起訴處分（113年度毒偵緝字第15號），並由該署113年度緩字第162號核定緩起訴期間為113年3月11日至114年9月10日，核與甲童受保護安置、乙童受虐及乙丙兩童受虐致死期間相仿，顯見縣府於丙童產前之高風險預警與追蹤工作顯有嚴重缺失。
(4) 承前述，縣府自113年6月25日兒保社工與宋女討論產前規劃後，與宋女合作即陷入停滯，未能針對宋女為毒品列管人口且曾有虐童前科之高度風險，進行適切產前追蹤並啟動預警機制。又因縣府兒保社工該段期間僅關注於甲童安置事宜，忽略了宋女孕期中之動態風險與預定產期，致宋女於同年10月16日產下丙童時，縣府竟對此攸關兒少生命安全之重要資訊一無所悉。乃至同年月25日，係經由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轉達花蓮地檢署指示，並依法進行兒少保護通報後，縣府社會處方獲悉丙童已出生並派員調查。此一長達數月的追蹤空窗，顯見縣府在獲知宋女懷孕後，並未落實跨網絡資訊共享，亦未針對藥癮家戶持續於產前至產後進行連貫性處遇，致使丙童自出生之日起即陷於照護不周之高風險環境而未有公權力介入。
(5) 又查，花蓮縣政府針對丙童藥癮風險篩檢恐有不足：
1、 據縣府個案彙總報告（113年5月16日）之SDM風險再評估表顯示，宋女與陳男當時已列為「目前有酒精或藥物問題，正在處遇中」，且113年5月7日縣府兒保社工已自林男得知宋女懷孕，然查縣府後續並未針對藥癮議題提供實質協助，亦未轉介或連結相關醫療資源網絡。
2、 及至丙童出生通報後，縣府雖稱曾向○○醫院醫療團隊查證丙童生理狀況，獲知丙童雖一度入住新生兒加護病房（NICU），但臨床上未觀察到「新生兒戒斷症候群（NAS）」症狀，遂於同年10月18日同意其出院。惟查，醫療院所當時未必知曉該家戶之複雜兒虐背景，而縣府既已掌握宋女、陳男具長期藥癮背景，且前有甲、乙童遭嚴重受虐紀錄，甚至乙童尿液已驗出毒品陽性反應，理應展現更為積極之處置作為。
3、 縣府實不應僅依賴院方對新生兒之臨床觀察，而應本於專業職權，主動針對丙童進行更為嚴謹之環境暴露評估，或建議院方進行尿液、毛髮檢驗，以排除潛在毒品危害。其未能善用已知資料進行積極風險管控，核有評估不周之違失。
(6) 且查，花蓮縣政府接獲丙童通報後，經評估「有計畫才安全」，並簽署安全計畫，將宋女、陳男及陳男母親列為安全網絡成員，評估顯未周全：
1、 花蓮縣政府稱依據SDM之實務操作手冊將丙童評估為「有計畫才安全」，卻輕忽宋女、陳男及陳男母親之照顧功能，全然忽略丙童首次通報資訊已指出「照顧者藥癮未就醫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照顧功能」，以及宋女與陳男過往兒虐史之複合性風險。且縣府既已對兩人提起獨立告訴，顯知悉渠等極度不適任親職，竟仍率爾與渠等簽署安全計畫，且安全計畫的擬定並未將照顧者毒癮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照顧之風險因素納入，完全喪失安全評估操作指引之精神，也致使後續安全計畫追蹤恐失去應有目標，並持續將丙童置於高風險環境，其家庭處遇顯未納入「以家庭為核心」及「兒少最佳利益」之整體性思考，簽署安全計畫與前端縣府相關作為顯為前後矛盾。
2、 花蓮縣政府關於社工為何簽屬安全計畫：
縣府於113年10月25日獲報丙童出生資訊後，隨即安排家訪以掌握照顧現況，因陳男母親表達願意保護丙童並遵守規範之意願，經縣府及兒保社工評估後，遂由其擔任安全網絡成員，並於同日與宋女、陳男共同簽署安全計畫。後續處遇期間，兒保社工依據作業程序對該名6歲以下兒少每月進行至少2次訪視，觀察宋女尚能滿足新生兒之生活需求，並能與社工討論餵奶、拍嗝及新生兒表徵覺察等照護技巧；且訪視時觀察丙童之頭臉、四肢等可視部位均無異樣傷勢，整體生理狀況與活動力尚稱良好。
3、 衛福部針對安全計畫所提評析意見： 
依據「SDM實務操作手冊」指引，案件經評估具危險因素時，應立即採取保護處置，即便建立「立即性安全計畫」，亦應審慎考量照顧者之複合風險，並要求至少一名具備「實質監督能力」之安全網絡成員參與。然查本案丙童於113年10月25日通報後，花蓮縣政府雖與照顧者及陳男母親簽署安全計畫，卻忽略宋女、陳男當時已具多次嚴重兒虐前科及毒品列管紀錄等極端風險情境；在案家已有幼童連續重傷、致死紀錄下，縣府理應嚴謹評估安全網絡成員之具體監控能量，而非僅依賴宋女口頭照護討論與陳男母親之承諾。此等處遇方式顯未能落實具實質執行力之計畫，致使安全機制流於形式，難以有效維護丙童之居家安全。
(7) 最後，丙童於安全計畫追蹤期間雖未再發生兒少保護通報情事，然113年11月28日兒保社工透過通訊軟體發予宋女租屋資源，卻遲遲未獲其回應時，僅委請陳男母親前往確認，縣府未積極前往查找丙童確認安全狀況，或協調網絡資源協助，以確認丙童安危，終至翌日接獲丙童重大兒虐死亡案，顯見縣府本案自處遇甲童以降即輕忽處遇毒癮暨多重複合議題之家戶，確有重大違失。
(8) 綜上，113年4月乙童受虐致死案發生後，宋女與陳男遭法院裁定羈押，花蓮縣政府認宋女與陳男違反家庭暴力罪提起獨立告訴，足徵縣府已察覺兩人嚴重不適任親職。縣府自甲童受保護安置起，雖依《兒少權法》第64條與宋女、陳男兩人持續進行家庭處遇，然其個案處遇計畫表卻未將藥癮議題納入處遇目標，且個案彙總報告紀錄中亦缺乏協處宋女藥癮議題之記載，無視宋女當時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正處於緩起訴期間。經查兒保社工於113年5月7日經由林男告知，始悉宋女懷孕情事，社工雖於同年6月25日與出監後之宋女確認丙童照顧問題，然之後與宋女之合作即陷入停滯，致未能針對宋女身為毒品列管人口且曾有虐童前科之高度風險，進行適切產前追蹤並啟動預警機制，故對宋女於同年10月16日產下丙童一無所悉，導致長達數月的追蹤空窗。顯見縣府在獲知宋女懷孕後，並未落實跨網絡資訊共享，亦未針對藥癮家戶持續於產前至產後進行連貫性處遇，致使丙童自出生起即陷於照護不周之高風險環境，嚴重違背《CRC》第7號一般性意見賦予國家應關注藥癮家庭對幼兒的多重傷害之責任。而縣府遲至同年月25日經花蓮縣警察局婦幼警察隊依法通報，並指出「照顧者藥癮未就醫以致影響兒少日常生活照顧功能」後，方派員調查，顯見縣府對高風險照顧者之藥癮議題長期缺乏實質介入，後續處遇針對丙童藥癮風險篩檢亦恐有不足。又縣府雖依SDM評估丙童為「有計畫才安全」，惟縣府卻未有具體證明宋女、陳男及陳男母親已提升親職功能，理應嚴謹評估簽屬安全計畫網絡成員之執行能力，而非僅依賴宋女口頭照護討論與陳男母親之承諾，全然忽略宋女與陳男於親職照顧上之複合性風險。按此前縣府就乙童受虐致死案已對兩人提起獨立告訴，顯已知悉其極度不適任親職，竟仍率爾與渠等簽署安全計畫，將丙童置於高風險照顧環境。嗣於同年11月28日社工發現無法與宋女取得聯繫時，縣府亦未積極派員或啟動網絡協調查找，僅委請陳男母親前往確認，致丙童也不幸遭虐死亡，顯見縣府於丙童產前之高風險預警與出生後照顧追蹤工作確有嚴重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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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上所述，花蓮縣政府辦理該府所轄兒少保護案件，針對具有藥癮背景之高風險家庭，未能落實社安網「一主責、多協力」跨網絡資訊共享與實質處遇，自調查、評估至處遇計畫執行均有重大疏漏，未能踐行《兒童權利公約》保障兒童生存及發展權之意旨，核有嚴重違失，爰依憲法第97條第1項及監察法第24條之規定提案糾正，移送衛生福利部督飭花蓮縣政府確實檢討改善見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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